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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sz.gov.cn/xxgk/qt/tzgg/202004/t20200416_19170288.htm） 

 

附錄 

 

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20 年深圳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告 

深市监通告〔2020〕19 号 

 

为做好 2020 年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工作，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出台的《食

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和上级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制定了《2020

年深圳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现予以印发执行。 

  特此通告。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10 日 

 

2020 年深圳市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为做好 2020 年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出台

的《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和上级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

案。 

  一、工作目标 

  督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实现事中事后精准

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特殊食品风险隐患，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二、检查方式 

  监督检查类型分为日常监督检查、双随机飞行检查、专项检查、体系检查等形式。检查方

式包括书面检查和现场检查。 

  本方案重点规定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专项检查任务另行布置。 

  三、检查任务 

  （一）风险分级评定 

  1.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作为高风险、重点监管领域，未列入市场监管总局“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事项清单，深圳市将继续按照现有风险等级分类管理制度要求，对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开展

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根据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等级评定，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在满足全覆盖

检查的基础上，每年每家检查频次不少于 3 次。 

  2.特殊食品经营企业风险分级由各辖区局根据上级文件自行评定，评定情况存入企业档案，

各辖区局根据评定情况开展特殊食品经营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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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检查 

  省局根据企业生产规模、销售方式等因素确定 2020 年省级重点监管企业，由省局会同市

局及企业所在辖区局开展联合监督检查。 

  市局组织开展对全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飞行检查，此次检查记入辖区局日常监督检查次

数。 

  各辖区局按照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频次的要求完成剩余的日常监督检查。辖区局参

与的省局重点监管企业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次数计入日常监督检查次数。全年检查内容

应涵盖特殊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结果、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结果、贮存

及交付控制、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三）特殊食品经营企业检查 

  市局组织对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开展双随机飞行检查，检查不计入日常监督检查次数。检查

对象涵盖商超、药店、会议营销（体验）店、专卖店以及母婴（婴童）用品店等各类特殊食品

经营单位。检查结果通报给所在辖区局，由辖区局负责跟踪企业整改情况并报送市局。 

  各辖区局根据特殊食品经营单位的风险分级评定结果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检查对象为《食

品经营许可证》内有特殊食品经营范围的所有商事主体。辖区局科室做好对基层监管所特殊食

品经营环节监管的业务指导和抽查工作。 

  （四）特殊食品监督检查方案的制定 

  各辖区局可自行制定特殊食品的监督检查方案，也可根据与其他食品类别检查任务一并制

定，并及时将监督检查方案报送至市局。 

  四、检查要求 

  （一）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检查重点 

  对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许可范围生产、生产的特殊食品是否取得特

殊食品产品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采购原料是否按规定进行进货查验、是否使用不合格原料、

是否按批准的配方和工艺组织生产、产品是否按标准检验合格出厂、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是否落实保健食品标签标注警示用语规定等。 

  （二）特殊食品经营单位的检查重点 

  对特殊食品经营单位，重点检查经营单位经营项目是否与批准的一致、是否设立特殊食品

销售专柜（专区）、特殊食品是否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

度、是否销售来源不明或假冒的特殊食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规定、是否落实保健食

品标签标注警示用语规定、经营场所是否有非法产品宣传广告或宣传资料等，必要时对经营者

销售的产品开展监督抽检。 

  五、信息处理及汇总 

  （一）信息录入 

  每次检查结束后，检查结果应存入相关企业档案，检查相关信息及附件录入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场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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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检查结果处置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辖区局负责跟踪整改情况并报送上级部门。对于检查发现的不

合格项目，根据日常监督检查相关规定要求企业整改。检查中发现涉嫌违法的，移交稽查部门

查处；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三）检查结果公示 

  根据国家总局、省局关于检查信息公开要求，检查信息应向社会公开。市局、各辖区局按

照“谁执法，谁公开”的原则分别向社会公示相关检查信息。 

 

 
 
 


